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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1_E6_B3_

A8_E5_86_8C_c62_646557.htm 第七十一讲 生产、经营单位、

检测检验机构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（一）劳动防护用品

生产、经营单位的法律责任 《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》

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生产经营单位违

法行为进行了界定，设定了责令限期改正、停产整顿、5万元

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（二）检测检验机构的法律责任 劳

动防护用品检测检验机构出具虚假证明，构成犯罪的，依照

《刑法》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违法所得在5 000元以

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所得不

足5 000元的，单处或者并处5 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5 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

。 （三）安全标志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特种劳动防

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相关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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